
个人寿险保单贷款申请书

保单号码： 投保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本申请书中的事项由 □本人 / □受托人 前来办理

贷款协议内容：

本人以上述保险单的总现金价值或账户价值为质押，向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人寿”）

申请贷款，并同意遵守下列贷款规则：

1.贷款金额：人民币（大写）： ，（小写）：￥ 。

2.贷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起息日见批单。

3.贷款利率：以华泰人寿公布的贷款利率为准。贷款期内，如果华泰人寿的贷款利率进行调整，则新贷款利率从

调整之日起实行。

4.逾期处理：贷款本金和利息应在贷款期满之日一并归还。如果逾期未付，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

款本金，按下一贷款期内的贷款利率计息。当本保单的现金价值不足以偿还贷款、贷款利息及其他所欠款项时，

本保险合同的效力将中止。

5.自动还款：在本保单贷款期间，当发生给付、退保、减保、理赔等退费或给付业务时，若本保单有未清偿的保

单贷款及利息，保险公司无需通知，可在保险给付金或退保金内先行扣除投保人所欠贷款和利息。

6.投保人必须在征得被保险人或未成年被保险人的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后方可贷款。

7.争议解决：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达成的合法有效的仲裁协

议通过仲裁解决。无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时，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根据国家相关税法规定，借款人需要交纳相当于借款金额0.005%的印花税，由借款人负担。

保单贷款支付方式：

□转账方式 □柜面支付方式

转账银行： 账户所有人姓名： 银行账号：

若委托他人代办请填写以下内容：

现委托 先生/女士（有效证件号码： ）前往贵公司办理有关

本保单项下的保单贷款事宜，由此委托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本委托授权有效期为 天。（委托

日期同本申请书的申请日期）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电话：

投保人签名： 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签名：

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

保险公司受理人签名：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条形码

华泰人寿微服务


